附件2

《江苏省海洋渔船违法违规记分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修订说明

为进一步完善海洋渔船违法违规记分管理体系，健全海洋渔船安全生产长效管理机制，推动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依据国家、省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对《江苏省海洋渔船安全记分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目前修订稿《江苏省海洋渔船违法违规记分管理办法（草案）》（以下简称《记分管理办法》）已完成。现就修订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必要性
[bookmark: _GoBack]1. 提升渔船安全监管能力的重要抓手。我省七部门联合印发海洋渔船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方案，记分管理将作为排查突出隐患、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强化主体安全意识的重要抓手。在原试行办法基础上修订完善，通过标准化记分手段进一步夯实安全监管基础、健全全链条监管体系，是全面落实专项整治工作要求的关键举措。
2. 压实主体责任的有效手段。当前部分渔船所有人、经营人和船长安全生产意识淡薄，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通过记分管理强化对责任主体的刚性约束，以船舶为核心监管单元，重点约束船舶所有人，强化记分结果与补贴发放、专项捕捞申请等权益的挂钩，倒逼渔民从“被动监管”向“主动规范”转变，切实筑牢渔业安全生产责任防线。
3. 提升渔政管理规范化水平的重要举措。当前我省渔业渔政管理存在装备能力薄弱、有效监管手段不足等问题，部分违法违规行为及安全生产隐患难以根治。通过制定标准化的记分规则、明确统一的实施流程，对渔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分类分级管理，可有效弥补监管短板，提升渔业渔政管理和执法监督的规范化、精细化水平。
4. 衔接上位制度的必然要求。本次修订立足既有制度基础，系统衔接农业农村部《海洋渔业船员违法违规记分办法》《渔业船舶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最新制度文件，确保《记分管理办法》与国家政策导向保持一致，进一步完善我省渔业安全管理制度体系。
 二、修订过程
2025年11月，厅渔政处牵头启动《记分管理办法》起草工作，在深入研究国家及我省相关法律法规、参考兄弟省市先进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广泛听取行业专家、渔业渔政相关单位及渔船从业者代表的意见建议，形成初稿。2025年12月2日，召开海洋渔业专委会会议，分管厅领导专门听取修订情况汇报并提出明确修改要求。2025年12月至2026年1月，多次组织相关直属单位及专业院校相关负责同志召开专题研讨会，对初稿进行反复论证、修改完善，最终形成《记分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三、修订主要内容
1. 聚焦监管核心，完善适用与管理机制。一是明确适用范围，将船籍港为本省辖区渔港的国内海洋捕捞渔船和捕捞辅助船全部纳入管理，实现监管全覆盖。二是强化管理主体职责，明确省农业农村厅主管全省工作，县级以上主管部门负责记分实施、学习组织、复核受理等日常管理，构建分级负责、协同高效的管理体系。三是优化记分基础规则，明确记分以单船为单位、周期为自然年，同一航次多项违规分值累加、同一行为按最高分值记分，确保记分公正合理。
2. 细化记分标准，强化惩戒与教育并重。一是科学划分记分档次，设置1分、2分、3分、6分、12分五档分值，结合违规行为的危害程度、影响范围，明确42项具体记分事项，避免“一刀切”。二是突出重点船舶管理，对核定乘员10人及以上、从事专项捕捞的渔船，在标准分值基础上提高一档执行，强化高风险船舶监管。三是完善记分结果运用，明确记满6分约谈提醒、记满12分停航禁港及扣发补贴等措施，累计记满12分两次以上的，下一年度不予受理专项捕捞申请，增强惩戒力度。四是新增教育与奖励消分机制，设置线上线下安全教育抵扣记分渠道，鼓励渔船参与海上应急救助、抢险救灾并给予奖励分数，实现“惩戒约束+教育引导+正向激励”相结合。
3. 优化实施路径，提升管理效能。一是创新记分实施方式，采用“系统自动识别为主、人工录入为辅”的模式，依托“苏渔安”系统实现违规信息实时抓取记分，对特殊场景违规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人工录入，确保记分及时准确。二是规范记分管理流程，明确跨部门通报信息录入、记分告知、复核、变更撤销等程序，保障管理工作有序开展。三是完善满分学习制度，规定记满12分需参加不少于5天的线下学习，每多记12分学习期限增加5天，考核合格且隐患整改到位后予以清零，强化安全知识普及。四是明确记分转移与结转规则，渔船所有权变更后记分随船转移，周期届满未整改完毕的记分转入下一周期，确保监管连续性。
